
华泰财险附加现金扩展条款（2025 版 CB-A 款） 

明细表所列的保险标的应包括存放在标的坐落地址内的现金以及往返于标的坐落地址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其他地点途中的现金，还包括被保险人在进行业务交易的银行或金融

机构的夜间金库内所存放的现金。（以及在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授权的任何个人的私人住所

存放并处于其个人看顾之下的现金）。 

在此，现金指各类流通中的硬币、银行票据、纸币、支票、信用卡预付(销售)票券和/或

贴现票据、邮政汇票、汇款单、目前尚未使用的邮票和印花税和邮资机中尚未使用的邮资额

度。 

但以下情况，不属于本保险单的承保范围： 

（a） 凡现金由专业的现金承运人、专业承运人或公共承运人进行运输期间，且上述现金

已经单独投保了其他保险；但超出单独投保的保险赔偿额度的部分，仍然属于本保

险的承保范围。 

在从事经营活动的正常过程中，如果被保险人与上述各类承运人签署了合同且这类

合同中规定，就保险单所承保的各类事故所造成的各类灭失、毁坏、损坏，被保险

人应该向承运人进行赔偿，或被保险人应保证承运人的权益不受损害，或被保险人

应免除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则本（a）条款不适用； 

（b） 存放在未上锁且无人看管的车辆内的现金遭窃； 

（c） 以钥匙或密码将保险箱或金库打开后现金遭窃（前提是钥匙或密码在营业时间之外

留在标的坐落地址内），如果上述钥匙或密码已经妥善保存则不属于除外责任； 

（d） 未能在事故发生后五（5）个工作日内发现的现金损失； 

（e） 以下原因造成的现金损失： 

（i） 绑架； 

（ii） 炸弹恐吓； 

（iii） 骗局； 

（iv） 敲诈； 

以及企图造成上述情况的威胁。 

本保险单所载明的其它承保条件、条件条款和不保风险依然适用于本条款。 

 

 

 


